




 

     


瑞财预〔2020〕0812号

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边境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治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瑞丽市公安局：
根据德财预〔2020〕212号安排，现下达给你单位边境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治省级补助资金1,679,676.00 元，此款请列入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04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0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该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防治所需的防护、诊断、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等防控防治物资购置、八类人群应检尽检、防疫物资储备、边境群防联控补助等防控防治工作。同时，本次下达补助资金包含省对边境州（市）、县涉疫涉边违法犯罪举报奖励补助。
请专款专用，严格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落实好各项边境防控防治任务。  






                

   瑞丽市财政局
2020年11月9日
　　



抄送：国库股。
[bookmark: _GoBack]瑞丽市财政局                            2020年11月9日印发
— 2 —

— 1 —

